	审批意见：                                        定环表【2014】   号

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经研究，对定州市荣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苏园小区建设项目环评批复如下：

该报告表编制比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该项目设计、施工及环境管理的依据。

该项目为发地产开发项目。项目位于定州市兴定路北侧，商业北街东侧。定州市发改局、规划局、土地局出具相关意见，项目选址可行。项目总投资8853.3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8万元。

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设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项目建设内容应于环评文件相符，我局将依据环评文件和本批复进行验收。

项目生活废水经防渗化粪池预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定州市污水处理厂，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同时满足定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施工期应采取限制作业时间、设置声屏障等措施降低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严禁夜间施工，必须连续施工的，需按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并在受影响区域内进行公告，施工期项目厂界噪声执行官《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相应标准。运营期项目主要为换热站、配电室、水泵房、地下车库风机等设备噪声，采取设备置于隔声间内，设置减震基础，远离住户且设置绿化带隔声，西、南边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东、北边界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本项目取暖采用城市集中供暖，本项目不建设单独的取暖设施。
项目建成试运营前需报环保部门批准，试运营三个月内书面申请环保部门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项目的日常监管由当地监察所负责。

经办人 ：                             年   月  日


